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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供委員問政所需參考 

不代表本院意見或立場 

編號：2539 

議題研析 

一、題目：文化藝術工作者承攬暨委任契約權益保障問題

之研析 

二、議題所涉法規 

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 

三、背景說明 

為保障文化藝術工作者權益及促進其文化藝術事業發展，文化

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下稱本條例）第12條第1項1規定，中央主管

機關應訂定承攬、委任契約指導原則。此一契約指導原則，依同條

第2項2規定，應包括契約審閱期間、著作權約定、經紀授權、保險

及其他文化藝術工作者權利義務事項。惟此一規定，是否足以保障

文化藝術工作者之權益，容有討論空間。 

四、探討研析 

（一）文化藝術工作者承攬暨委任契約之指導原則僅屬原則性且非

屬強制性質，似不足以保障文化藝術工作者之權益 

為協助文化藝術工作者及契約相對人對契約內容有明確

認知，促使雙方在締約資訊對等之前提下締結契約，尊重契

約自由，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訂定「文化藝術

工作者承攬暨委任契約之指導原則」（下稱指導原則）。 

                                                      
1
 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12條第1項：「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承攬、委任契約指導原則，保

障文化藝術工作者權益及促進其文化藝術事業發展」。 
2
 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12條第2項：「前項契約指導原則，應包括契約審閱期間、著作權

約定、經紀授權、保險及其他文化藝術工作者權利義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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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查指導原則僅屬原則性規定3，並無明確具體條款，且

該指導原則第22點4所附附件之契約要項，亦僅有「宜記載事

項」及「不宜記載事項」5，尚非屬強制性質，是否足以保障

                                                      
3
 以經紀授權為例，僅於「文化藝術工作者承攬暨委任契約之指導原則」第12點規定：「（一）

文化藝術工作者締結經紀授權契約，應注意不同經紀類型之法律效力，以決定與經紀方（如經

紀人、經紀公司或經紀畫廊）約定之經紀類型，並應於契約約明之：1.專屬經紀：指契約期間

及經紀區域內，經紀方就經紀契約約定之經紀事務擁有獨家辦理之權利，文化藝術工作者不得

再自行或委託經紀方以外之人辦理之。2.非專屬經紀：指契約期間及經紀區域內，就經紀契約

約定之經紀事務，文化藝術工作者仍得自行或委託經紀方以外之人辦理之。（二）當事人應確認

以下事項：1.經紀授權契約之存續期間為何、有無自動續約之效力。2.授權經紀服務之地區

（例如是否僅限國內或特定地區）、通路（例如是否包含網路平台等）、事項、權限範疇為何。

3.經紀方之佣金計算方式、給付方式、給付期限，以及有無調整機制。4.經紀方之權利、義務

為何。5.文化藝術工作者之權利、義務為何。6.是否有著作權、肖像權等之約定。7.契約終止

之事由、方式為何。8.文化藝術工作者或經紀方違約時之責任為何。9.因不可抗力因素導致契

約無法履行或履行遲延時，是否得終止或變更契約，以及此時佣金、費用負擔、與因而所生之

損害如何處理」。 
4
 「文化藝術工作者承攬暨委任契約之指導原則」第22點：「指導原則之項目：文化藝術工作者

締結承攬或委任契約，其契約內容及注意事項得參考下列附件：（一）附件一：藝術創作契約指

導原則暨契約要項。（二）附件二：表演藝術經紀指導原則暨契約要項。（三）附件三：展覽、

銷（寄）售型藝術經紀契約指導原則暨契約要項。（四）附件四：表演藝術演員契約指導原則暨

契約要項。（五）附件五：表演藝術技術人員服務契約指導原則暨契約要項」。 
5
 以所附附件「表演藝術經紀契約指導原則暨契約要項」為例，其契約要項規定：「一、宜記載

事項：（一）契約審閱期間。（二）契約當事人。（三）契約之存續期間、是否有自動續約條款。

（四）經紀類型為『專屬經紀』、或『非專屬經紀』。（五）經紀之區域（是否僅限國內、或特定

地區）。（六）經紀服務之事務（表演活動之類型及範疇）、經紀人/經紀公司之權限（如：是否

得代理文化藝術工作者簽約、收受表演報酬，是否有權代文化藝術工作者處理表演活動之著作

權授權或讓與事宜）。（七）經紀人/經紀公司之佣金計算方式（包括約定分派比例及調整機制、

結算期限、表演報酬之支付方式及期限、對帳方式及應提供帳目明細文件、以及金額是否含稅

等）。（八）經紀人/經紀公司於契約期間應負之義務（如：應考量文化藝術工作者之最佳利益、

顧及文化藝術工作者體力所能負荷，且不得冷凍、封殺文化藝術工作者；應提供與第三方簽訂

之契約文件；應維護文化藝術工作者形象；是否提供表演訓練課程；是否保證文化藝術工作者

之表演場次或收入等）。（九）文化藝術工作者於契約期間應負之義務（如：應配合簽署相關文

件、出席宣傳活動、維護形象；以及是否須接受專業表演訓練課程）。（十）保險相關事宜（保

險類型、項目、保費負擔）。（十一）費用負擔（如表演訓練課程；表演活動所必需之服裝、道

具、住宿等；投保保險之費用等由何方當事人負擔）。（十二）著作權權利歸屬及利用。（十三）

保密條款。（十四）權利義務轉讓。（十五）契約效力變更與終止。（十六）違約責任。（十七）

無法履行契約之不可抗力相關事宜。（十七）紛爭解決機制。（十八）其他權利義務事項（附

則）。二、不宜記載事項：（一）不得約定文化藝術工作者同意拋棄契約審閱期間。（二）除有合

理事由外，不得約定經紀人/經紀公司得單方變更契約內容、或調升佣金分派比例。（三）除有

合理事由外，不得約定經紀人得單方決定是否履行文化藝術工作者之保證表演場次、或保證收

益（於有約定保證表演場次、保證收益之情形）。（四）不得約定排除、限制文化藝術工作者依

法、依約所享有之終止契約之權利。（五）不得約定文化藝術工作者終止契約須取得經紀人/經

紀公司同意。（六）除有合理事由外，不得約定經紀人/經紀公司得任意終止契約，亦不得約定

預先免除經紀人/經紀公司終止契約時所應負之賠償責任。（七）不得約定經紀人/經紀公司得預

先免除故意及重大過失責任。（八）不得約定著作人願意拋棄、放棄著作人格權。（九）不得約

定著作人願意移轉著作人格權予他方當事人或其他第三人。（十）不得強制記載著作人同意不主

張著作人格權。（十一）不得約定以契約以外之第三人為著作人。（十二）如產出著作之契約方

為法人，不得約定以他方當事人為著作人。（十三）不得約定著作人與著作人格權分屬不同契約

當事人。（十四）不得約定其他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顯失公平之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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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工作者之權益，似不無疑義。 

以經紀授權契約為例，常見經紀授權契約約定排除當事

人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6所享有隨時終止契約之權利或約定當

事人終止契約須取得經紀公司同意之情形。 

對此類契約約定，有司法實務認7，委任契約，係以當事

人之信賴關係為基礎所成立之契約，縱使當事人間有不得終

止之特約，如其信賴關係已動搖，仍得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

規定，隨時予以終止；然亦有司法實務認8，契約雖不得約定

排除民法第549條規定之適用，惟其行使仍應基於有足以動搖

                                                      
6
 民法第549條第1項：「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 
7
 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698號判決：「……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之信賴關係為基礎所成

立之契約，故不論有無報酬，因何理由，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均得隨時予以終止，縱使

當事人間有不得終止之特約，如其信賴關係已動搖，倘使委任人仍受限於特約，強令其繼續委

任，實與成立委任契約之基本宗旨有違，故不得以特約排除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最

高法院62年台上字第1536號判例，85年度台上字第186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349號判決意旨參

照）。……查系爭合約第12條第 D 項、第 F 項雖分別約定：『乙方（即委任人）同意在本合約第

1條所約定之合約有效期間內，不得任意中途中止或解除或撤銷本合約或為其他足以影響本合

約效力之任何行為，乙方並同意放棄民法第549條第1、2項規定之適用或類推適用。』……惟

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之信賴關係為基礎所成立之契約，故不論有無報酬，因何理由，依民法

第549條第1項規定，均得隨時予以終止，縱使當事人間有不得終止之特約，如其信賴關係已動

搖，倘使委任人仍受限於特約，強令其繼續委任，實與成立委任契約之基本宗旨有違，故不得

以特約排除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類似見解，亦可參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

字第606號判決：「……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定有明

文。又終止契約不失為當事人之權利，雖非不得由當事人就終止權之行使另行特約，然委任契

約，係以當事人之信賴關係為基礎所成立之契約，如其信賴關係已動搖，而使委任人仍受限於

特約，無異違背委任契約成立之基本宗旨。因此，委任契約縱有不得終止之特約，亦不排除民

法第549條第1項之適用（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175號民事判決意旨同此見解），……」。 
8
 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字第3號判決：「……民法第549條第1項所定之終止契約，不失為當事

人之權利，非不得由當事人就終止權之行使另行特約，然按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之信賴關係

為基礎所成立之契約，如其信賴關係已動搖，而使委任人仍受限於特約，無異違背委任契約成

立之基本宗旨。從而，委任契約縱使定有不得終止之特約，如有足以動搖當事人間信賴關係之

情事時，仍不排除民法第549條第1項之適用（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175號判決參照）。而系

爭經紀合約第11條第1項約定被上訴人僅得因不可抗力因素時，提出證明文件經上訴人書面同意

後，始得暫時停止合約，並由上訴人決定是否終止，顯係有關單方終止合約之特約，依上開說

明，固不能完全排除民法第549條第1項契約終止規定之適用，惟其行使仍應基於有足以動搖信

賴關係之情事，且與誠信原則無違，始得為之。而本件上訴人自102年10月起至103年9月間被上

訴人主張終止系爭經紀合約時止，均按月將契約約定被上訴人應得之執行業務所得金額匯入被

上訴人帳戶，並無短少。且被上訴人於上開期間內均由上訴人提供住宿，並安排教授舞蹈、化

妝等演藝技能之培養，上訴人因此為被上訴人支出相當之培訓經費，並期待日後被上訴人所屬

女子團體成名後於演藝市場之回收。而被上訴人所指上訴人違約未提供收入清冊及憑證以供對

帳及計付報酬，復非可採。則其於接受上訴人支出培訓近一年後，始於103年9月23日以上開並

無實據之事由通知上訴人終止契約，即難認與誠信原則相符，無從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發

生終止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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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關係之情事，且與誠信原則無違，始得為之；另有司法

實務認9，類此經紀授權契約如定性為混合委任、承攬性質之

無名契約者，倘契約約定無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背於公

共秩序、善良風俗之情事，尚非一概得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

項關於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之規定。 

因此，本條例若未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具體明確之契約範

本或規範其效力者，恐難以促使雙方在地位對等前提下締結

合理契約條款，且部分爭議司法實務見解尚未見一致，似亦

不利於文化藝術工作者權益之保障。 

（二）立法政策上，似宜明定主管機關得擇定重要條款為應記載或

不得記載事項，並規範其效力，以避免爭議 

審酌本條例第12條之立法目的係為保障文化藝術工作者

權益及促進其文化藝術事業發展，是以，立法政策上，似宜

參考政府採購法第63條第1項10及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11規定，

於本條例明定由主管機關訂定相關契約範本，並擇定重要條

                                                      
9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12號判決：「……兩造約定於合約期間由福○公司為韋○○接洽

管理全部演藝活動，並應共同合作錄製系爭錄製數量，若未能於合約期間內完成，自動延長至

系爭錄製數量發行，宣傳期間結束始為終止，該合約乃混合委任、承攬性質之無名契約，為原

審認定之事實。兩造既已就合約期間，及未能如期完成系爭錄製數量時，合約期間應如何延長

等節詳為約定，倘無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之情事，能否謂無需參

酌兩造具體約定內容及契約意旨，而一概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此攸關經紀合約是否經韋○○

合法終止之判斷，自有再加斟酌之必要。原審未詳予查考，逕認韋○○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

定，得隨時終止經紀合約，除違反上開說明意旨及論理法則外，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

誤。……」。 
10
 政府採購法第63條第1項：「各類採購契約以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為原則，其要項及內容

由主管機關參考國際及國內慣例定之」。 
11
 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

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

之（第1項）。前項應記載事項，依契約之性質及目的，其內容得包括：一、契約之重要權利義

務事項。二、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三、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四、契約之解除權、終止權

及其法律效果。五、其他與契約履行有關之事項（第2項）。第1項不得記載事項，依契約之性質

及目的，其內容得包括：一、企業經營者保留契約內容或期限之變更權或解釋權。二、限制或

免除企業經營者之義務或責任。三、限制或剝奪消費者行使權利，加重消費者之義務或責任。

四、其他對消費者顯失公平事項（第3項）。違反第1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

效。該定型化契約之效力，依前條規定定之（第4項）。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

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第5項）。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者，主管機關得

隨時派員查核（第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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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公告為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且明定違反應記載或

不得記載事項之效力，似較能避免實務爭議。 

 

 

撰稿人：陳世超 


